
 

 

 

 

 

基隆地檢署召開 114年度檢警聯席會議 

強化跨機關合作  凝聚共識、打擊毒詐、精進刑案偵辦品質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於 12月 16日假基隆市警察局會議室召開「114

年度檢警聯席會議」。會議由基隆市警察局局長林信雄主持，會議主席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柯宜汾，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李海龍蒞臨指

導，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庭長劉桂金亦應邀出席。另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

查處主任高志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長林新晃、法務部調查局基隆市

調查站周至誠主任、航業調查處基隆調查站陳耀輝主任等本署轄內之警

政、調查、海巡、航業調查、移民及相關查緝機關均共同與會，並就本年

度刑事案件查緝實務進行交流。 

本次會議依序由本署及各司法警察機關就 114年度刑事案件查緝重點

及執行成果報告，並由本署黃聖主任檢察官針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詐欺

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中之「擴大沒收」制度，進行專題報告。由於本次會議

召開前一日，基隆市接連發生二起涉嫌毒駕肇事致人於死之案件，基隆市

警察局也針對重大毒駕致人傷亡及毒駕累犯，可否建請羈押議題，提案討

論。會中各界熱烈討論，與會的劉桂金庭長提供專業法律意見。針對此提

案，柯宜汾檢察長裁示，未來針對重大毒駕致人傷亡嫌犯及毒駕累犯案

件，本署應審酌刑事訴訟法羈押之要件及必要性，為合宜強制處分之聲

請，以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於偵結起訴時，建請院方從重量刑，同

時於案件發生時，司法警察應立即與本署聯繫，務求蒐證程序完備，以利

案件得以快速偵審。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李海龍除對與會各單位這一年

來的辛勞表達感謝外，亦指出目前毒品查緝所遇到的困境，期許各與會單

位能持續努力。 

檢察長於結語時指出，面對犯罪型態不斷演變的挑戰，各單位在人力

資源均有限的情形下，唯有檢警緊密合作，即時通報及資源整合，以發揮

團隊精神，才得以應對。檢察長並提示未來檢警合作重點方向，包括：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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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強化詐欺犯罪查緝及反詐、識詐宣導，特別防範社群媒體散布之假借補

助或普發現金詐騙訊息；落實重大毒品案件情資蒐報與即時通報機制；審

慎處理成人與少年共犯案件，兼顧犯罪偵辦與少年保護；因應港區與海域

特性，持續精進如海底電纜破壞等高度專業案件之跨機關合作；提前掌握

115年 11月九合一選舉相關情勢，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因應國民法官制度

擴大適用，重視證據品質與法庭呈現；以及落實不法所得查扣與沒收，妥

善運用擴大沒收制度，追贓返還被害人、有效斷絕犯罪金流。 

基隆地檢署強調，未來將持續透過檢警聯繫機制，深化合作、整合量

能，全面提升刑事案件偵辦品質與效能，共同守護轄區治安及人民人身、

財產安全。 


